资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资源县

城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资政规〔2020〕2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中央、自治区、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

经资源县十六届人民政府第66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将《资源县城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资源县人民政府

                                2020年9月9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资源县城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县城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理，规范车辆停放服务收费行为，维护车辆停放者和停车场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交通运输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桂价费〔2016〕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桂价综〔2018〕25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加快广西新能源汽车推广工作的通知》（桂工信规范〔2019〕1号）等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结合资源县城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资源县城区范围内依法开展车辆停放服务收费业务的单位和个人，经批准取得车辆停放服务经营资格后,可遵照本办法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是指取得车辆停放服务经营资格的停车场经营者为车辆有序停放提供场地和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第四条  资源县发改、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管理、城市管理监督、公安（交警）、财政、文广体旅等有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负责辖区内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按车型分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其中机动车根据车型大小进行分类;非机动车分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和其他非机动车。

第六条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按停车场的性质和特点，分别实行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

(一) 对下列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

1.依法划定并经批准的城市道路停放区、道路停车泊位;

2.车站、公共交通枢纽站、码头、城市广场等配套停车场;

3.政府全额投资（或投资占主导地位）、城市建设投资（交通投资）的停车场；

4.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组织，以及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公益、公用机构符合有关规定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

5.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区与住宅区混合共用的停车场；
6.游览参观点的配套停车场；

7.法律法规规定实行政府定价的其他停车场。

(二)下列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1.依法成立业主大会之前的保障性住房小区、房改房小区、老旧住宅小区、普通住宅小区停车场；

    2.法律法规规定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其他停车场。

(三)除上述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场外，社会资本全额投资和依法成立业主大会的物业小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七条  县发改局负责制定和调整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并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实施。

    县发改局制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应加强成本调查，并遵循以下原则：

    (一)综合考虑停车设施条件、地理位置、服务条件、供求关系及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

(二)补偿成本、合理回报的原则；

(三)差别化定价的原则。根据区域及地段停车需求情况，按“道路停车累进加价”、“中心高于外围”、“交通繁忙区域高于非繁忙区域”、“同一区域路内高于路外、地面高于地下”、“非住宅区高于住宅区”以及“特定时段免费”的原则确定收费标准;推行不同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型、不同时段停车服务差别化收费政策。 
    第八条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实行分区分类分级分时差别化收费管理。具体的区域划分由公安（交警）、交通运输、城市管理监督、发改等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经营者应依据建设、经营成本和停车供求情况等因素，按照公平、公开、合法、诚实信用、补偿合理成本、依法纳税、获取合理利润的原则，自主制定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第十条  车辆停放服务收费采取计时或计次收费。

停车场采取计时收费的，必须配备合格的电子智能停车计时收费管理系统并进行定期检定，因收费管理系统故障造成不能准确计费或无法计费的，停车场只能按计次的最低计费标准收取车辆停放服务费。

    没有配备电子智能停车计时收费管理设备的停车场只能按计次收费标准收取车辆停放服务费。

(一)实行计时收费的，可分别以分钟、小时、天为单位计费或实行月票、年票收费制度，并可分时累进递增(减)计费。
(二)实行计次收费的，每次计费时间为0：00时-24：00时范围内。

停车场经营者可在不超过累计的每日最高收费金额并考虑适当优惠的基础上自行确定月票、年票收费标准（县发改局已核定月票、年票收费标准的停车场除外）。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部门暂存暂扣的车辆，在规定的查封、扣押期间发生的车辆停放服务费用，由实施查封、扣押的行政执法部门承担，查封、扣押期限届满后因车辆所有人自身原因产生的车辆停放服务费用由车辆所有人承担。 

第十二条  执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场经营者应当在投入经营前，向县发改局提供以下资料，经核准后，方可按相对应的类别实行收费。
1.关于核定机动车停车场停车服务收费标准的请示（包括停车场经营主体、经营地址、泊位数量、平面示意图和方位图等基本内容）；

2.营业执照（业务经营范围包含有物业或车辆停放服务内容）；

3.停车场土地权属证明、建筑红线图；

4.属于对外承包经营停车场的，需签订场地使用授权书或租赁合同；

5.法律法规规定需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三条  县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对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价牌内容、样式等进行统一规定。停车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价牌的内容包括停车场名称、地址、范围、经营单位、经营时间、收费依据、收费项目、计费时段、计费方式、收费标准、减免政策、市场监督热线12315等内容。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等不同管理形式的车辆停放服务收费，采用不同颜色标价牌区分，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统一使用蓝底白字，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统一使用黄底黑字。

停车场经营者收取车辆停放服务费，应实行明码标价，在停车场出入口处或缴费地点的显著位置依据县发改局统一的样式和内容设置收费标价牌，不得擅自更改内容。标价牌应做到价目齐全、内容真实、标示醒目、字迹清晰，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方式以及其它手段进行价格欺诈，不得在标价之外收取其他费用。
第十四条 停车场收取车辆停放服务费，须向车辆停放者提供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 

第十五条  车辆停放服务收费优惠政策。
(一)对下列情况，车辆停放者免交停车服务费。

1.执行公务或任务的军（警）、消防、救护、救灾抢险、市政工程（水、电、气、通信、照明、道路、桥梁、园林绿化等）抢修工作、环卫等特种车辆、执法车辆。
2.办公时间内进入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组织办理公共管理事务，在配套停车场停放并能提供相关凭证的机动车辆（相关凭证：如会议通知、办理业务的回执等）。

3.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公益、公用机构符合有关规定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以及车站（含公共交通枢纽站）、码头、城市广场、景区的配套停车场停放时间不超过15分钟的机动车辆，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在计时收费时段内在城市道路路内停车泊位停放时间不超过30分钟的机动车辆，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超过免费停放时间后按照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免费停放时间不计入收费时段。

(二)对新能源汽车车辆停放实行优惠。

1.凡在本县辖区范围内由政府投资或利用国有资源设立的公共停车场、城市道路路内停车泊位对新能源汽车停车收取停放服务费时按现行收费标准减半收取。

2.在道路两侧、人行道上树木之间允许的空间范围内、小区或单位围墙边、绿化带周边等区域依法施划的微小型新能源汽车专用收费停车位，其收费标准按照同路段城市道路路内停车泊位新能源汽车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标准执行。

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或优惠收取停放服务费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车辆停放服务经营者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自觉接受车辆停放相关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完善收费设施，制定车辆停放服务管理措施，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做到工作人员佩戴统一标识或工作牌证上岗。
第十七条  停车场经营者违反价格政策等有关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和《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进行查处。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资源县发展和改革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国家、自治区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